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协议》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或“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厦门信达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曾用名：厦门海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财务公司”）《金融服务

协议》执行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

协议》。根据协议内容，集团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将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

务，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服务、结算服务、信贷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 

集团财务公司系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同受厦门国

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

二款第（二）项规定，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0511792665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162H235020001 

法定代表人：曾源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6 号 19 层东侧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集团财务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成立，为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

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78%股权，厦门国贸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22%股权。 

（二）经营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集团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1,701,213.74 万

元，所有者权益 326,095.83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22,025.35 万元，净利润

12,485.63 万元。 

三、《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行情况 

（一）服务内容及定价原则 

1、存款服务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开立存款账户，存款形式可以是活

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2）存款利率将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

且不低于国内一般金融机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 

2、结算服务 

（1）集团财务公司根据公司要求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

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服务； 

（2）集团财务公司免费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 



3、信贷服务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使用集团财务公司给予的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票据贴现、商业

汇票承兑、非融资性保函等，集团财务公司将在其自身资金能力范围内尽量优先

满足公司融资需求； 

（2）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国内一般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条件

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商业汇票承兑、非融资性保函等业务的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同等条件下将不高于国内一般金融机构同类产品收费水平。 

4、其他金融服务 

（1）集团财务公司可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

准的其他金融服务； 

（2）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同等条件下将不高于国内一般金融

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二）服务金额上限 

1、在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存入集团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

余额（包括应计利息，但不包括来自集团财务公司的任何贷款所得款项）不超过

人民币 21 亿元； 

2、在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的贷款每日最高余

额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3、在协议有效期内，集团财务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包括但不限

于商业汇票承兑、非融资性保函以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金融服

务的每日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三）协议的生效、期限、变更和解除 

1、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有效期为 3 年： 

（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或加盖个人私章并加盖公章； 



（2）公司按其《公司章程》及上市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按法定程序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有权机构的批准。 

在有效期满前 30 日，如任何一方未向对方提出终止协议的要求，本协议有

效期期满之日起自动展期 3 年，上述展期不受次数限制，但双方监管机构另有规

定或要求的情形除外。 

2、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可以变更和解除，在达成书面协

议以前，本协议条款仍然有效。本协议的修订权仅可经书面协议并经双方授权代

表签字且须经双方采取适当的批准后作出。如果该修订构成对本协议的实质性的、

重大的修改，则该修订在取得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适用）的批准后方才生

效。 

（四）在集团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的贷款余额合

计为人民币 0.71 亿元，在其他银行的贷款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51.25 亿元，公司在

集团财务公司的贷款比例为 1.3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的各项存

款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4.53 亿元，在其他银行的各项存款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6.75

亿元，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的存款比例为 21.2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集团财

务公司开立承兑汇票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2.15 亿元，在其他银行开立承兑汇票余

额合计为人民币 21.41 亿元，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开立承兑汇票比例为 9.13%。 

四、上市公司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的执行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

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风险，加强公司资金安全风险管理，公司制定了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集团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金公司认为：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

议》已对交易类型、交易定价等交易条款进行明确约定，协议条款完备；公司与

集团财务公司严格履行《金融服务协议》相关约定，协议执行情况良好；公司已

制定了完善的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执行



情况良好；公司关于金融服务协议条款、协议的执行情况、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

处置预案的执行情况信息披露真实。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与厦

门国贸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苏洲炜                      马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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